
 

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員工互助辦法 

 
民國 80年 2月 22日訂定 

民國 87年 8月 31日修正 

民國 102 年 1月 18日修正 

民國 107 年 6月 29日修正 

民國 115年 1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目   的：為崇尚節約及發揚仁愛互助美德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編制內教職員工。 

三、適用範圍： 

   （一）退休補助：每人致送慰問金 300元。 

   （二）喪葬補助：本人死亡–每人致送奠儀 1000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父母(親生)、配偶、未婚子女死亡–每人致送奠儀 

                   500元，父母(親生)、配偶、未婚子女同為本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員工者，以個別請領。 

四、申請喪葬、退休補助，應由申請人於事實發生後填具申請表送人事室 

    陳  校長核示後，交總務處出納組於薪津中扣收發予申請人。 

五、編制內教職員工若無意願參加本辦法者，可向人事室辦理登記，同時

放棄互助權益並不得申請再參加，但因調離本校而退出者不在此限。 

七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後次日起實施。 

 

 

□本人願意參加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互助會 

□本人不願意參加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互助會 

 

 

 



新竹縣立湖口國民中學員工互助費申請表 

 

申請人姓名  職稱  簽名  

事    由 
□退休補助費 

□喪葬補助費 

檢附證件 
□退休證明 

□死亡診斷書及關係證明文件 

補助金額 新台幣   萬   仟   百  零拾  零元整 

人事單位 

簽    章  

  

校長批示 

 

總務單位 

簽    章 

 

 


